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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在这里提
醒大家，以下疫情防控23种违法违规
行为及法律后果一定要了解。

疫情防控23种违法违规行为及
法律后果

为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掌握
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推动疫情
防控工作依法依规高效进行，特编制
以下23种疫情防控违法违规行为及
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明白纸。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
区、超市、菜市场、酒店等公共场所，
拒不配合管理人员的劝导配戴口罩
的，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三条，处警告或者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以5日以
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
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

2.出入小区、超市、菜市场、酒店
等有关场所，拒不配合健康信息核
查，拒绝配合身份登记规定的，涉嫌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
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
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
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3.经过疫情防控卡点的车辆和
人员，以冲卡或者其他方法，拒不配
合、接受卡点工作人员检查的，涉嫌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
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
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
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4.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不
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的，涉嫌违
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五十一条，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
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可能触犯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由公安机关依
法予以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将依
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以涉嫌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

5.封控、封闭小区的居民拒不配
合封控管理，违反《健康管理工作指
引》的规定，擅自外出、聚集的，涉嫌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
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
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
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
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
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
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

6.健康码为黄码、红码的人员，
不按照规定居家健康监测或者集中
隔离观察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
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
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

7.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违反规定
外出参加打牌、餐饮、娱乐等聚集活
动，经劝阻无效的，涉嫌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
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原
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进
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
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
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8.疫情防控期间，在家庭住所开
设辅导班、棋牌档、麻将室，违规售卖
感冒发热药品等，涉嫌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
《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9.集中隔离结束后，不按照规定
接受健康监测和管理，经劝阻无效
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
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0.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尤
其是重点地区旅居史)、隐瞒与确诊病
例或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涉
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
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
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
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
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
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11.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期间，从事传染病防治
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
重不负责任、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传播或者流行的，情节严重的，可能
涉嫌违反《刑法》第四百零九条，构成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12.居民和企业不配合开展疫情
防控相关的消毒工作，经劝阻无效

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起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
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
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
公务的人员)依法开展疫情调查工作
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二百七十
七条，构成妨害公务罪。

13.拒绝配合疾控和公安部门开
展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涉嫌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
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可能涉嫌违
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
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开
展疫情调查工作的，可能涉嫌违反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构成妨害公
务罪。

14.疫情期间，恶意囤积、哄抬物
价、牟取暴利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对于违法所
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
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涉嫌违反国家在
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
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
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构成非法经营罪。

15.违反疫情防控规定，乱扔口
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等，根据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传染病
防治法等疫情防控规定，随意处置含
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医疗防护用
品、器材、医疗生活废物以及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可能
涉嫌污染环境罪。故意投放新冠肺
炎病原体，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致人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6.对拒绝或者擅自脱离隔离治
疗的病人、疑似病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
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
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
治疗措施。

17.在疫情期间，故意传播新冠
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
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死刑。

18.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未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到发热门诊就医，经劝
阻无效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
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
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

19.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抗拒疫
情防控措施的，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已经确诊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
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
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
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
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
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
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
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将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20.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护
目镜、防护服等医用器材的，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情节
严重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
四十五条的规定，将以生产、销售不
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
重处罚。

21.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哄抬疫
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或者其他涉及民
生的物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
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涉嫌违反《刑
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具有其
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
为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22.疫情防控期间，编造虚假疫
情信息，在网络等公众场合散布的，
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还帮助散布和
传播的，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
件应对法》）第六十五条，将处以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将
依法暂停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许
可证。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
元以下罚款。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二百九十一
条之一，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
息罪。

23.疫情防控期间，餐饮店或药
房未执行“一米线”“戴口罩”“测体
温”等疫情防控措施，涉嫌违反《突发
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
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
项应急处置措施：（四）禁止或者限
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
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
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
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
施”。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
改正，恢复到政府设定的管理秩序、
实现政府设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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